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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  
(廢物管理政策 )  
黎耀基先生   
 
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  
劉雪清小姐  
 
環境保護署高級政務主任   
(廢物管理政策科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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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席秘書   ：  總議會秘書 (1)1 

韓律科女士  
 
 

列席職員   ：  助理法律顧問 10 
李凱詩小姐  

 
   高級議會秘書 (1)5 

胡瑞勤先生  
  
經辦人／部門  

 
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

(立法會CB(1)91/13-14(01)號
文件 
 

 有 關 2013 年 10
月 8 日 會 議 的

跟進行動一覽

表  
 

立法會CB(1)112/13-14(01)號
文件 

 政 府 當 局 對

CB(1)91/13-14
(01) 號 文 件 的

回覆  
 

相關文件  
 

  

立法會CB(3)540/12-13號文件

 
 條例草案文本

檔號：EP CR 9/150/20 Pt.24  立法會參考資

料摘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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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LS47/12-13號文件  法律事務部報

告  
 

立 法 會 CB(1)1171/12-13(01)
號文件 

 法律事務部擬

備的條例草案

標明修訂文本

( 只 限 議 員 參

閱 ) 
 

立 法 會 CB(1)1171/12-13(04)
號文件 

 立法會秘書處

擬備的背景資

料簡介 ) 
 
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
載於附件 )。  
 

政府當局  2. 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  
 

(a) 考慮修改附表 2擬議第 1(1)(d)條及第

1(3)條的草擬方式，把第1(1)(d)條建議

的例外情況和第 1(3)條所訂屬這些例

外情況之中的例外情況合併在一條條

文內；  
 
(b) 考 慮 是 否 需 要 訂 立 附 表 2 擬 議 第

1(3)(a)條，因為擬議第 1(3)(b)條的涵

蓋範圍似乎已包括第 1(3)(a)條；  
 
(c) 考慮訂立條文，豁免由賣方提供載有

"受溫度影響食物 "的塑膠購物袋 (下稱

"膠袋 ")； "受溫度影響食物 "是指在運

送過程中因溫差而改變物理狀態的食

物 ， 同 時 儘 管 已 為 這 些 食 物 提 供 包

裝，使其任何部分不會暴露於外在環

境，但該包裝內的一些東西仍可能漏

出 (例如牛油 )；及  
 
(d) 鑒於條例草案沒有界定附表 2擬議第

1(4)(a)條中 "特別設計 "一詞的定義，考

慮會否出現以下情況：依據該附表擬

議第 1(3)條膠袋收費適用的膠袋在第

1(4)(a)條下卻被視為只為盛載有關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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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而特別設計的膠袋，原因是賣方所

提供的膠袋是用於其出售的特定類別

貨品。  
 

 (會後補註：政府當局就上文第 2段所載要

求 的 回 應 已 於 2013 年 11 月 5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1)223/13-14(02)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。) 
 

3.  委員同意在以下時間舉行會議   
 

(a) 2013 年 11 月 8 日 ( 星 期 五 ) 上 午 10 時

45分；及  
 
(b) 2013 年 11 月 29 日 ( 星 期 五 ) 上 午 10 時

45分。  
 
 
II  其他事項  
 
4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12時 45分結束。  
 
 
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3年 12月 11日



 
附件  

 
《 2013年產品環保責任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第六次會議過程  
 

日 期  ： 2013年 10月 22日 (星期二 ) 
時 間  ：上午 10時 45分  
地 點  ：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3 
 
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
議程項目 I  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
000306 – 
000949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政府當局回應委員在 2013年 10月 8日法

案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意見及關注事項

(立法會CB(1)112/13-14(01)號文件 )。  
 
主席表示，關於評估部分委員建議的 "雙
軌 "制 度 "是 否 合 憲 "所 採 用 的 理 據 測 試

(載於政府當局的回應第 6段 )，法律事務

部會提供書面意見。   
 

 

000950 – 
002132 
 

主席  
胡志偉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胡志偉議員的意見如下    
 
(a) 對於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 (下稱

"膠袋徵費計劃 ")沒有涵蓋的企業而

言，過量使用塑膠購物袋 (下稱 "膠
袋 ")的問題仍然嚴重，例如連鎖時裝

店及烘製麵包餅食零售商。政府當局

不應視此等零售商為缺乏行政能力

未能保存膠袋派發量紀錄的中小型

企業 (下稱 "中小企 ")；及  
 
(b) 膠袋徵費計劃規定登記零售商須保

存 紀 錄 和 向 政 府 交 付 所 收 取 的 徵

費，藉此成功之勢，當局應在建議擴

大推行的膠袋徵費計劃 (下稱 "擴大

的計劃 ")下保留保存紀錄的規定，以

助監察循規的情況。他會就此事提出

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(下稱 "修正

案 ")。當自備購物袋的文化植根後，

當局可考慮撤銷這項規定。 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   
 
(a) 就 " 擴 大 的 計 劃 "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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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
間，大部分回應者支持膠袋徵費計劃

涵蓋佔全港零售機構 99%以上的中

小企。因此，當局沒有繼續探討按個

別界別分階段擴大膠袋徵費計劃的

方案；及  
 
(b) 採用 "雙軌 "制度對加強評估 "擴大的

計劃 "的成效並無幫助，當中的理據

已載於政府當局的回應內。  
 
胡志偉議員詢問，他建議採用的 "雙軌 "
制度會否通過政府當局強調的 "理據測

試 "，主席回應時表示，法律事務部會研

究相關的法理依據，並提供適當的法律意

見。  
 

002133 – 
002700 
 

主席  
黃定光議員  

黃定光議員的意見／關注事項如下    
 
(a) 有關 "擴大的計劃 "的諮詢不足。當局

並無就該計劃諮詢他所代表的進出

口界功能界別和他本人；  
 
(b) 鑒於香港海關備有進口膠袋的統計

數據，他質疑是否需要進行有關膠袋

棄置量的堆填區調查。如對進口的膠

袋實施膠袋收費，便無須再爭論是否

對零售商收費；及  
 
(c) 鑒於零售商的數目龐大，加上部分零

售 商 或 會 向 忠 實 顧 客 免 費 派 發 膠

袋，因此，"由商戶保留 "的方式擬把

保存紀錄及申報機制廢除，將會使監

察困難，也因而造成執法困難。  
 

 

002701 – 
003037 
 

主席  
謝偉銓議員  
 

謝 偉 銓 議 員 的 意 見 ／ 關 注 事 項 如 下  
  
 
(a) 讓零售商保留膠袋收費的建議是生

產 者 責 任 計 劃 一 項 重 大 的 政 策 改

變，然而，當日後要恢復 "向政府交

付 "的方式，也許並不容易。"由商戶

保留 "的方式亦會使當局難以監察派

發膠袋的情況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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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
(b) 他所代表的建築、測量及都市規劃界

功能界別促請當局訂立清晰的豁免

準則，並廣泛宣傳有關準則。舉例而

言，業界所舉辦的研討會應否向參加

者收取派發膠袋的收費，並且可否把

有關收費納入參加研討會的登記費

內。  
 

003038 – 
004320 
 

主席  
助理法律顧

問 10 
何秀蘭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 
( 條 例 草 案 標 明 修 訂 文 本 ( 立 法 會

CB(1)1171/12-13(01)號文件 )) 
 
條例草案第 16條  
 
委員並無提出疑問。  
 
條例草案第 15條  
 
政府當局回應何秀蘭議員如下     
 
(a) 擬議第 4A分部所訂遵從有關通知書

以繳付罰款的時限與其他相類似法

例 (例如《吸煙 (公眾衞生 )條例》 (第
371章 ))所訂者一致；及  

 
(b) 擬議第 28N條賦權立法會可藉決議

修訂罰款數額的條文亦在其他法例

存在。如政府當局沒有提交調整罰款

額的建議，議員可藉決議提出有關建

議，惟該建議必須符合《基本法》、

《議事規則》及其他相關法例的條文

規定。  
 

 

004321 – 
005034 
 

主席  
陳恒鑌議員  
黃定光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條例草案第 15條  
 
陳恒鑌議員關注若僱主的員工忽略僱主

的口頭指示，沒有就每個所提供的膠袋收

費，而其後該僱主被控觸犯擬議第 18A條

所訂罪行，僱主可以甚麼作為免責辯護。 
 
黃 定 光 議 員 要 求 當 局 確 定 在 上 述 情 況

下，售貨員會否負上《產品環保責任條例》

(第 603章 )(下稱 "條例 ")所訂的法律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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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
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   
 
(a) 根據擬議第 18A條， "賣方 "是指作為

法律實體的零售商，而非售貨員；及  
 
(b) 擬議第 18B(3)條訂明， "如證明該人

有作出應有努力，以避免犯該罪行，

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"。  
 
陳恒鑌議員關注 "作出應有努力 "的語意

有欠清晰，政府當局回應時解釋，上述片

語常在法律中使用。法院會因應個別情況

研究每宗案件的罪行。  
 

005035 – 
005544 
 

主席  
胡志偉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條例草案第 15條  
 
胡志偉議員擔心政府當局除透過 "放蛇 "
行動外，便無法證明某人曾觸犯免費派發

膠袋的罪行，以致需調派更多人手執行條

例。 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   
 
(a) 除 "放蛇 "行動外，有些組織已表示自

願監察 "擴大的計劃 "的實施情況，並

舉報不遵從條例的個案；  
 
(b) 當局在《 2013年產品環保責任 (修訂 )

條例草案》引入定額罰款制度，目的

是加強執法效率。根據定額罰款制

度，執法人員仍需在現場蒐集足夠的

證據，才能發出罰款通知書。回應對

是否公平的關注，某人可就罰款通知

書的法律責任提出爭議，在此情況

下，案件便會經正常的法庭審訊程序

處理；及  
 
(c) "擴大的計劃 "由環境保護署執行。當

"擴大的計劃 "實施後，現行的循規制

度便可大為簡化，屆時將有餘力調派

現有人手執行條例。政府當局會加強

宣傳和公眾教育，以推廣 "自備購物

袋 "的生活習慣，這方面的措施將有

助各界循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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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
005545 – 
005945 
 

主席  
黃定光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條例草案第 15條  
 
黃定光議員擔心 "擴大的計劃 "可能會成

為不滿的僱員打擊僱主或競爭對手互相

攻擊的工具，在此情況下，將會妨礙日常

業務運作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當局建議推行 "擴
大的計劃 "前，曾考慮從廣泛的公眾諮詢

中收集得來的意見。  
 

 

005946 – 
010030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條例草案第 17條  
 
委員並無提出疑問。  
 

 

010031 – 
012522 
 

主席  
何秀蘭議員  
政府當局  
助理法律顧

問 10 

條例草案第 18條  
 
與附表 2擬議第 1(3)條有關  
 
政 府 當 局 回 應 何 秀 蘭 議 員 的 詢 問 時 表

示，當局對委員就豁免範圍提出的建議持

開放態度，包括有關豁免 "受溫度影響食

物 "的建議。  
 
助理法律顧問 10建議政府當局考慮    
 
(a) 修 改 附 表 2 擬 議 第 1(1)(d) 條 及 第

1(3)條的草擬方式，把第 1(1)(d)條建

議的例外情況和第 1(3)條所訂屬這

些例外情況之中的例外情況合併在

一條條文內；及  
 
(b) 是 否 需 要 訂 立 附 表 2 擬 議 第

1(3)(a)條，因為擬議第 1(3)(b)條的涵

蓋範圍似乎已包括第 1(3)(a)條。 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   
 
(a) 由於法案委員會正商議附表 2擬議第

1(1)(d)條所訂基於食物衞生理由給

予豁免的範圍，並可能提出修正案，

因此政府當局會在有關豁免範圍及

修正案 (如有 )的商議完成後，才考慮

該條文整體的草擬方式；及 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( 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

2(a)段 ) 
 
 
 

政府當局  
( 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

2(b)段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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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
(b) 當局至今並無發現任何食物包裝似

乎能符合擬議第 1(3)(b)條所訂的條

件。訂立此條是為達致 "涵蓋全面 "
的目的，而非提述任何具體的真實例

子。  
 
何秀蘭議員以牛油為例，促請政府當局考

慮訂立條文，豁免由賣方提供載有 "受溫

度影響食物 "的膠袋； "受溫度影響食物 "
是指在運送過程中會因溫差而改變物理

狀態的食物，同時儘管已為該食物提供包

裝，使其任何部分不會暴露於外在環境，

但該包裝內的一些東西仍可能漏出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附表 2擬議第 1(1)(d)條訂

明 有 關 因 食 物 衞 生 理 由 給 予 豁 免 的 條

文，該條文擬全面適用於供人或動物食用

或飲用的食物、飲品或藥物。政府當局同

意委員的意見，認為可考慮將水果、雪糕

及牛油納入條例的豁免範圍內。  
 
主席詢問，政府當局有否預計零售商可能

會向顧客提供較大的膠袋，供購買獲豁免

膠袋收費的貨品，藉此方便顧客購買其他

應繳付膠袋收費的貨品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當局預期此問題不

會嚴重，因為提供較大的膠袋會增加零售

商的營運成本。  
 

 
 
 
 
 
 

政府當局  
( 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

2(c)段 ) 
 

012523 – 
015832 
 

主席  
郭偉強議員  
政府當局  
何秀蘭議員  
方剛議員  
助理法律顧

問 10 
 
 

與附表 2擬議第 1(4)條有關  
 
政府當局回應委員的查詢如下    
 
(a) 附於食物 (例如壽司 )包裝內盛載乾

冰的膠袋屬於附表 2擬議第 1(4)(b)條
的規管範圍，因此應獲豁免膠袋收

費；及  
 
(b) 根據附表 2擬議第 1(1)(c)(ii)條，如屬

向賣方供應衣物前預先包裝衣物所

用的密封膠袋，無須收取膠袋收費。 
 
助理法律顧問 10表示，在決定某個購物袋

可否獲豁免膠袋收費時，應考慮擬議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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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A(2)條的條文，以確定是否曾進行零售

交易和該袋是否符合附表 1擬議第 1條中

所訂的定義。如兩個問題的答案均為確

定，便須考慮在經修訂後的附表 2中是否

有任何豁免條文適用於該袋。政府當局表

示，當局贊同助理法律顧問 10的意見。  
 
方剛議員的意見／關注事項如下    
 
(a) 預先包裝衣物所用的膠袋通常不會

密 封 ， 因 此 不 符 合 附 表 2 擬 議 第

1(1)(c)(ii)條所訂給予豁免的條件；

為免影響日常業務運作，不應就此等

膠袋收費；及  
 
(b) 如 對 盛 載 糖 果 的 膠 袋 實 施 膠 袋 收

費，零食零售商可能會改用紙袋。 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   
 
(a) 預先包裝以保護貨品所用的膠袋 (例

如為每隻鞋提供的個別編織袋 )可被

視為構成貨品的部分，應符合附表 2
擬議第 1(1)(e)條所訂的豁免條件，而

不管密封的模式為何；及  
 
(b) 為盛載糖果而派發的膠袋亦可被視

為附表 2擬議第 1(4)(a)條所訂獲豁免

膠袋收費的貨品。  
 
助理法律顧問 10要求當局澄清，為盛載已

載於氣密包裝內的小件零食 (例如牛肉乾

和糖果 )而派發的膠袋會否獲豁免膠袋收

費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應考慮附表 2擬議

第 1(3)(b)條的條文，以決定是否符合因食

物衞生理由而給予豁免的條件，並應考慮

附表 2擬議第 1(4)(a)條的條文，以決定有

關 膠 袋 是 否 為 盛 載 該 零 食 而 " 特 別 設

計 "(即有關膠袋是否除該零食外，不宜用

作盛載其他物品 )。  
 
方 剛 議 員 認 為 擬 議 的 豁 免 範 圍 混 淆 不

清，業界很可能改用紙袋，以免因一時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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慎而犯罪。  
 
鑒 於 條 例 草 案 沒 有 界 定 附 表 2 擬 議 第

1(4)(a)條中 "特別設計 "一詞的定義，助理

法律顧問 10促請政府當局考慮會否出現

以下情況：依據該附表擬議第 1(3)條膠袋

收費適用的膠袋在第 1(4)(a)條下卻被視

為只為盛載貨品而特別設計的膠袋，原因

是賣方所提供的膠袋是用於其出售的特

定類別貨品。  
 

 
 
政府當局  
( 參 閱 會 議 紀 要 第

2(d)段 ) 
 

015833 – 
015932 
 

主席  下次會議日期   

 
 
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3年 12月 11日  


